
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武政办函〔2018〕11号

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

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、省州驻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部门

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（楚政办函〔2018〕56号）

要求，做好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，经县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县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涉企信息归集公

示工作，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，充分利用云

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协同平台，加强涉企信息归集工

作，充分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，加强对市场主体的

事中事后监管，为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基础支撑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依托公示系统，充分利用全国信用信息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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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平台和地方共享平台，建立体系完整、责任明确、高效顺畅、

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，全面、及时、准确地将县级有关部门产生

的企业信息统一归集于企业名下，依法向社会公示。

二、具体任务和工作措施

（一）县级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部门信息化建设实际，依托云

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协同平台，按照“谁产生、谁提

供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将本部门产生的企业信息，依据企业名称、

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于企业名下。已实现涉企信息全

省集中存储管理的县级部门，由省级部门通过云南省市场主体信

用信息共享协同平台，采用信息推送、数据落地、数据导入、接

口服务、在线归集等多种信息交换方式实现涉企信息归集；尚未

实现涉企信息全省集中存储管理的县级部门，应将本单位产生的

企业信息按照规定的时限汇总至州级部门，由州级部门将信息提

供给州级工商行政部门，由州级工商行政部门汇总报省级工商行

政部门；对企业做出有关决定、与企业不在同一行政区划的县级

部门，应将企业信息汇总至州级部门，由州级部门将信息提供给

州级工商行政部门，由州级工商行政部门汇总报省级工商行政部

门；企业信息提供部门通过核实发现公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

的，应及时修改有关信息，并按原归集路径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。

（二）县级有关部门应当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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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1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手工或者信息平

台交换的形式，将依法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于信息产生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归集至市场监管部门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于 20个工作

日（含县级有关部门归集信息至市场监管部门的 7个工作日）内

公示于企业名下，并及时交换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

南）。对于以前的存量信息（信息产生日期上溯至 2014年 10月

1日），由各部门在《楚雄州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管理暂行办

法》实施之日起 3个月内归集公示完毕，新产生的信息按照规定

时限定期归集。

（三）县级有关部门通过与市场监管部门签订《政府部门涉

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共享合作备忘录》，明确信息归集的路径和

方法，建立涉企信息归集工作机制，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国家安全

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报请主管的保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国

家安全机关等批准。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公示并涉及企业商业秘密

或者个人隐私的企业信息，应当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。

（四）在涉企信息归集共享过程中，凡是能通过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和云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协

同平台进行数据交换的，应充分利用现有系统和平台进行数据交

换，避免重复采集。记于企业名下的信息，将由省工商部门及时

交换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和“信用中国（云南）

网站并动态更新。

（五）加大对违法市场主体行政处罚和信用约束力度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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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吊销营业执照、吊销注销撤销许可证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

“黑名单”等惩戒措施。2018年底前形成跨部门、跨县区、跨

行业失信行为联动响应和失信惩戒机制。对守信主体依法予以支

持和激励，对失信主体要综合运用市场性惩戒、行政监管性惩戒、

行业性惩戒和社会性惩戒等手段，形成“一处违法，处处受限”

的联合惩戒机制。

（六）县级各相关部门必须在 11月 20日前将本部门的行政

许可、行政处罚等信息录入系统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县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公示义务和

职责，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及时与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对接和有效接入，及时公示本部门在履职过

程中产生的企业信息，加快实现部门间涉企信息的统一归集公示

和互联共享。

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全县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数据质量评

估检查和数据使用管理机制，开展经常性数据质量检查，严格把

好数据处理、审核、评估关，确保数据及时、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

明确使用管理职责、使用管理人员、使用管理权限、使用管理流

程，逐步实现数据使用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。全县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涉企信息统一

归集公示工作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建立工作核查机制，对未按

照规定要求履行职责和公示义务的部门，要加大问责力度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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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，切实保障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涉企

信息归集工作已纳入政府综合绩效考核，县企业信息公示和事中

事后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要定期对各部门

涉企信息归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全县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的政策措施和进展成效，增强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和自

律意识，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。同时，加强有关业务人

员的培训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，便于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五）强化经费人员保障。全县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涉企

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，将其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各行政主管部

门要明确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在本部门的责任股室和责

任人员，明确岗位职责，统筹经费预算，确保工作扎实推进。

2018年 10月 30日

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0月 30日印发


